附件1
限额以下自建房乡村建设工匠积分标准
一、加分条款 
	序号
	加分事项
	分值
	有效期
	备注

	1
	受区级住建部门通报表扬
	20分
	一年
	通报表扬内容包括：工地管理规范、参与公益事业、应急抢险救灾等

	2
	受各镇（街道）住建部门通报表扬
	10分 
	一年
	通报表扬内容包括：工地管理规范、参与公益事业、应急抢险救灾等，各镇（街道）每年对同一工匠通报表扬加分次数不超过2次。

	3
	[bookmark: _GoBack]获得区级住建部门评选的“乡村建设工匠标兵”称号的
	10分
	一年
	

	4
	承建的自建房项目被推荐为镇（街道）示范观摩工地
	5分 
	一年
	

	5
	获得建筑工匠技能比赛奖励 
	10分 
	一年
	

	6
	《业主（建设单位）满意度评价表》90分（含）以上的，得3分；80分-90分（含）的得2分，75分-80分（含）的得1分，75分以下的不得分。
	1-3分
	一年
	

	7
	工程应用新结构、新材料、新工艺和绿色低碳技术的
	3分
	一年
	

	8
	按要求参加镇（街道）城建主管部门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
	2分
	一年
	

	注：（1）同一加分项目按最高奖励计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	



二、扣分条款
	序号
	扣分事项
	分值
	有效期
	备注

	1
	承揽限额以下自建房工程未办理施工报备手续擅自施工
	20分
	1年
	

	2
	承接未取得宅基地用地批准文件、乡村规划许可证的限额以下自建房工程
	20分
	1年
	

	3
	乡村建设工匠未履行现场质量安全管理职责的
	10分
	6个月
	 

	4
	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，使用不合格建筑材料、构配件或者不按照设计图纸施工的
	10分
	3个月
	 

	5
	使用不合格的起重机械
	10分
	3个月
	

	6
	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，存在较多安全隐患，不配合整改的
	10分
	3个月
	

	7
	未依照规定购买安责险
	20分
	6个月
	 

	8
	未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和周围环节及季节、气候的变化，在施工现场采取相应的安全施工措施
	10分
	3个月
	 

	9
	临时用电设施、高处作业、模板支撑、脚手架、“四口”、“五临边”防护等存在安全隐患较大的（每项）
	5分 
	3个月
	 

	10
	未按照要求在施工现场配置灭火器材的，未按要求落实施工消防安全措施的
	5分
	3个月
	

	11
	未按规定做好文明施工的
	3分
	3个月
	

	12
	对监管部门提出的限期整改要求未能按期整改的
	10分
	6个月
	

	13
	未按要求落实监管部门提出的停工整改要求，擅自复工的
	20分
	9个月
	

	14
	未按要求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
	10分
	6个月
	

	15
	其他不良行为（由相关部门认定的）
	3分
	3个月
	

	
	注：乡村建设工匠如有异议，须在收到扣分告知书的7个工作日，向监管部门提出申诉。 



